
製表日期：109年02月01日表64-3-0(106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18.890.811.680.560.921.633.538.0724.909.6925.624.4221.760.4220.00第1分位 1.57

22.542.288.552.198.822.617.899.8217.7511.1818.196.7615.831.1620.00第2分位 4.54

19.704.9416.214.5415.906.2816.9616.5420.8418.6321.2711.8518.972.7720.00第3分位 9.83

18.4010.9826.579.4024.4616.2331.7126.1721.4927.6721.2822.8022.457.9320.00第4分位 22.34

20.4780.9846.9983.3149.8973.2639.9139.4115.0132.8313.6554.1720.9987.7220.00第5分位 61.72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  計 100.00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